
法規名稱：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金分期繳納案件處理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0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8日臺北市政府（104）府都新字第 10430475000號令修正發布

第 1、3點條文；並自 104年 6月 28日起實施

一、臺北市政府為管理依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申請

    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作業程序）第五點規定申請分期繳納回饋金案

    件（以下簡稱分期繳納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本處理原則之執行機關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

三、適用本作業程序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其於當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向臺北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申請停止次核心產業使用者，

    該年度之分期回饋金無須繳納；其逾六月三十日申請者，仍應繳納該

    年度之分期回饋金。

四、更新處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以前，依本市稅捐稽徵處提供最新之稅籍

    異動清冊，就建築物所有權人有異動之分期繳納案件，重新函詢新所

    有權人繼續作次核心產業使用之意願。無使用意願之新所有權人應於

    該年度六月三十日以前向建管處申請停止次核心產業使用；其逾前開

    期限，新所有權人仍應繳納該年度之分期回饋金。

五、本處理原則實施前，建築物所有權有異動之申請分期繳納案件，有欠

    繳回饋金者，更新處應於本處理原則實施日起二個月內函詢新所有權

    人繼續作次核心產業使用之意願。

    新所有權人無使用意願時，於函詢送達次日起二十日內向建管處申請

    停止次核心使用者，已欠繳之回饋金無須繳納；新所有權人於更新處

    依前項規定函詢前，已向建管處申請停止使用之案件，亦同。

    新所有權人有繼續使用意願者，除須補繳已欠繳之回饋金外，並應繼

    續按期分期繳納。

六、分期繳納案件，所有權人得向更新處申請改採一次繳清。

七、依本處理原則之申請及其他程序，以書面送達至機關之日為準；如係

    郵寄者，以郵寄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除由當事人舉證外，以到達機關之日為準。

八、申請分期案件欠繳回饋金經更新處催繳二次仍不繳納者，更新處得移

    請建管處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廢止次核心產業使

    用。




